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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南市政府 函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承辦人：鄭妃玲

電話：06-2991111#8964

電子信箱：psnc26@mail.tainan.gov.tw

受文者：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客文字第11001338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0133838A00_ATTCH1.pdf)

主旨：本市109年度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獎勵金，受理申

請期間自110年3月5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請惠予公告周

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109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辦理。

二、客家委員會109年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合格證書預定

於110年3月5日寄發，凡報名時「通訊地址」欄位填報「臺

南市」且通過認證者，請於申請期限內，依前揭獎勵計畫

所附申請表件並檢附相關證明（影本須簽名並註明與正本

同），逕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文教推廣科申請。

三、檢附「臺南市109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1份。

正本：臺南市政府各處(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除外)、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

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臺南市各公立高中

職、臺南市各私立高中職、臺南市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臺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附

設進修補習學校、社團法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協會、臺

南市客家發展協會、臺南市客家教育協會、世界客屬總會臺南市分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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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一、計畫目的 

為推廣客家語言，激勵市民參與客語能力認證(包含初級、中級暨中高

級認證)，提高本市市民客語能力及客語能力認證合格率，特訂定本計

畫。 

二、參加對象：凡參加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報名時【通訊地址】欄位填

報「臺南市」者。 

三、獎勵金(等值禮券)核發標準 

(一)依下列標準核發： 

1.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伍佰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2.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壹仟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3.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貳仟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二)申請人就同一級別，不得重複領取(不同腔調不在此限)，如已通

過較高級別認證，其後不得以較低級別認證申請本計畫獎勵金(或

等值禮券)。 

(三)本府公教人員請擇一依「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

要點」，申請行政獎勵(敘獎)或申請認證獎勵(等值禮券)，申請

認證獎勵(等值禮券)者，需檢附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附件

7)，另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績優員工獎勵及表揚要

點」，須提經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核發本認證獎勵(等值禮券)。 

四、申請方式： 

(一)一般市民、學生申請 

1.檢附申請表(附件 1)、切結書(附件 2)、領據(附件 3)、轉帳資料

表(附件 4)、准考證及考試合格證書影本【簽名並簽具與正本同

字樣】。 

2.若申請人無轉匯帳號，獎勵金需轉匯至他人帳號，由他人代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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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時，申請人請另檢附授權同意書(附件 5)及代領人切結書(附件

6)，一併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公教人員 

1.檢附申請表(附件 1)、切結書(附件 2)、領據(附件 3)、放棄申請

行政獎勵切結書(附件 7)、准考證及考試合格證書影本【簽名並

簽具與正本同字樣】。 

2.若申請人獎勵禮券由他人代為領取時，申請人請另檢附授權同意

書(附件 5)及代領人切結書(附件 6)，一併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

不予受理。 

(三)申請人如為十八歲以下者，切結書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四)檢附之文件及相關資料，均不予退還。 

五、受理期間： 

自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寄發合格證書日(依報考網站公告

為主)起三十個日曆天內，請檢具申請資料郵寄至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

委員會文教推廣科(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4 樓)，若受

理申請截止日適逢假日，順延至工作日當日，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

本府得不予受理；資料不全者，本府得要求申請者限期補正，未於規

定期限內補正者，本府得不予受理。  

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撤銷原核定獎勵金(禮券)，並請求返還之，

逾期不繳回者，本府得依相關法令強制執行。 

(一)提供不正確或不實資料，致使本府依該資料而作成核定者。 

(二)違反其他違背相關法令之情形者。 

(三)有誤發之情事發生者。 

七、相關注意事項： 

(一)如遇經費有限或不足時，得視情況予以酌減或不予發給。 

(二)相關經費俟預算完成法定審議程序後再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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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計畫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相

關注意事項將公布於本府網頁，恕不另行通知。 

八、附件 

附件 1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申請表 

附件 2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切結書 

附件 3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領據 

附件 4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轉帳資料表 

附件 5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授權同意書 

附件 6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代領人切結書 

附件 7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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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性 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指 導 老 師 
□客語薪傳師姓名： 

□自學 
報 名 考 區  

申 請 人 

職 業 別 

□軍□學生□公□教□服務業□製造業

□農林漁牧礦□其他                 
客 籍 

□是 

□否 

聯 絡 電 話 手機： 市話：  

通 訊 地 址 
□□□□□ 臺南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 子 郵 件  

法定代理人

資料(領取

人為18歲以

下需填寫) 

姓 名  與申請人關係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手機： 市話： 

聯絡地址:□□□□□ 

認證考試合

格 及 別 

與 腔 調 別 

□初級認證合格 

□中級認證合格 

□中高級認證合格 

□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檢附資料檢核表(請依下順序檢附排列，以備查驗。) 

□申請表(附件 1) 

□切結書(附件 2) 

□領據(附件 3) 

□轉帳資料表(附件 4)(公教人員領禮券不用附此表) 

□授權同意書(附件 5) 

□代領人切結書(附件 6) 

□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附件 7)(公教人員申請獎勵禮券須附此表) 

□准考證影本【簽名並註明與正本同】 

□考試合格證書影本【簽名並註明與正本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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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申請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新臺幣   仟 

   佰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請勾選通過認證級別)□初級 500 元(獎勵金

或等值禮券)□中級 1,000 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中高級 2,000 元(獎勵

金或等值禮券)，已詳讀計畫並充分瞭解及同意其內容，保證遵守其規定，

如有違反願自負法律相關責任，並同意撤銷申請或返還已核發之款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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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領       據 

 

茲領到 臺南市政府 核發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 

計新臺幣      仟      佰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請勾選通過認證級別) 

□初級 500 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中級 1,000 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中高級 2,000 元(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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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轉帳資料表 

轉帳帳戶封面影本粘貼處 

轉帳銀行(郵局)：                       (           分行/分局) 

轉帳戶名： 

轉帳帳號： 

 

 

PS：請填寫匯款帳戶資料，非臺灣銀行帳戶須於核發獎勵金內扣手續費 10 元，

退匯重匯時亦需再扣手續費。（匯入金額＝獎勵金金額－手續費）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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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授權同意書 

 

本人                     授權由                 代領臺南市 109 年

客語能力認證獎勵(獎勵金或等值禮券)，並同意其代表本人為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獎勵金或等值禮券)之代領人，本人不得重複向貴府

申請領取。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地址：                                                

 

(申請人如為 18 歲以下者，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代領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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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代領人切結書 

本人                      代領 申請人                              

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新臺幣    萬     仟    佰元(獎勵金

或等值禮券)，已詳讀計畫並充分瞭解及同意其內容，保證遵守其規定，如

有違反願自負法律相關責任，並同意撤銷申請或返還已核發之款項。 

此致 

臺南市政府 

 

代 領 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PS 代領之獎勵金(或等值禮券)： 

□初級 500 元     人 

□中級 1,000 元    人 

□中高級 2,000 元       人 

合計共         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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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客語能力認證獎勵計畫 

放棄申請行政獎勵切結書 

 

本人             服務於                  通過109年客語能力      

級認證，選擇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績優員工獎勵及表揚要點」

申請認證獎勵(等值禮券)，並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案件敘獎補充規定」第6點「辦理之活動、評比、考核或競賽，已領取

獎金、津貼者，不予敘獎」或「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

件作業規定」第10點「各項活動、評鑑或競賽，已領取獎金、工作津貼者，

不予敘獎」之規定辦理，自動放棄申請行政獎勵。 

 

     

此致 

臺南市政府 

 

 

切  結  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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